财民生办〔2009〕7号

关于建立健全民生工程纵向协调推进机制的意见

区直相关部门民生办，各乡镇办、专管办、项目办民生办：

为推进民生工程制度化、规范化建设，建立健全持续推进的长效机制，进一步加强区直部门、各乡镇办、专管办、项目办之间的工作协调，上下联动、形成合力，根据市民生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建立健全民生工程纵向协调推进机制的意见》（民生办[2009] 13号）要求，现就建立健全市、县（区）民生办间民生工程纵向协调推进机制，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加强机构和队伍建设。区直部门、各乡镇办、专管办、项目办进一步加强民生工程工作力量，完善民生工程协调工作机构，做到工作有人干，责任有人担，政策不走样，确保各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，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圆满完成。

二、明确工作责任。区民生办负责牵头组织全区民生工程，制定全区民生工程实施意见、筹资方案和实施办法，落实配套资金，安排拨付中央、省、市和区级资金，组织开展全区性综合督查和年度考核，为区、乡镇办和区直部门搞好协调服务。区民生办逐步健全长效工作机制、多方筹资机制、政策落实机制和督查考核机制，在协调有关部门完成本级民生工程任务的同时，加强对乡镇办工作的督查指导。区直部门、各乡镇办、专管办、项目办民生办负责开展政策宣传、落实项目实施，协调督促各项目实施单位完成目标任务。
三、制定工作计划。区直部门、各乡镇办、专管办、项目办认真贯彻全区民生工程实施工作会议精神，结合全区民生工程工作要点和工作计划，认真制定本级本单位民生工程实施方案、相关政策、配套措施，制定目标明确、措施具体的工作计划，把目标任务分解到每个单位或部门、每项工作、每个环节。督促项目实施单位细化工作方案，及早拨付工程资金，及早开工项目建设。明确工作重点，创新工作方式，进一步完善民生工程沟通联络、资金落实、督查考核、政策宣传、情况报送、档案管理等各项工作制度, 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各阶段重点工作。

四、保证资金落实。各乡镇办民生办按照全区民生工程筹资方案要求，加强与相关部门联系，明确计划任务，认真测算民生工程财政投入，制定具体筹资方案。乡镇办财政部门要积极优化支出结构，探索建立稳定多元的筹资机制，加强与区级财政的协调沟通，保证民生工程资金足额配套，及时足额拨付，确保工程实施需要。加强资金财务监管，完善民生工程资金管理制度，加强资金审计监督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五、加强协调调度。区直部门、各乡镇办、专管办、项目办民生办建立健全纵向、横向和内部民生工程联络员工作网络，加强指导，密切配合。定期召开民生工程领导小组会议、办公室会议、联络员会议，全面掌握工程进展情况，及时发现存在困难问题，一项一项调度推进。经常向党委、政府和上级民生办反映工程进展和存在问题。

六、创新完善政策。区直部门、各乡镇办、专管办、项目办民生办深入基层，深入实践，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，了解新情况，发现新问题，研究新措施，为党委、政府和有关部门科学制定政策、合理谋划工作，推进民生工程的深入实施提供依据。积极开展民生工程相关资源整合，推广惠民直达工程试点和“一线实”工作方法，不断创造新经验、新做法。完善已建成民生工程设施运行、维护、管理等各项制度，充分发挥民生工程项目效益。

七、抓好督促检查。区直部门、各乡镇办、专管办、项目办民生办配合区民生办做好全区性综合督查工作，认真制定督查方案，采取随机抽样、暗访、排查等多种形式，定期不定期开展综合和专项检查活动。加强执法监察和审计监督工作。对民生工程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和评议。结合信访举报，纠正查处违纪违法行为。

八、加强政策宣传。区直部门、各乡镇办、专管办、项目办民生办通过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、宣传民生工程政策、报道先进典型、交流先进经验。采取群众容易接受、通俗易懂和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多角度、多层面、全方位地深入宣传，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发动各部门采取宣传栏、标语、黑板报、明白纸、公开信等多种形式加强宣传，让各项政策措施深入人心，接受人民群众监督。

九、做好信息报送工作。各级民生办定期向上级民生办报送民生工程各类信息，反映各地各部门民生工程实施工作中切实的举措、先进的经验、典型的事例、突出的问题、显著的效果等。

十、做好报表报送工作。各级民生办认真布置本级民生工程报表报送工作，并按规定时间和路径向上级民生办报送民生工程报表，要求数字准确、内容完整、报送及时。

十一、实施目标考核。区民生工程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研究制定区级《民生工程考核办法》。年终，由区民生办组织完成对区直部门、各乡镇办、专管办、项目办的考核工作。
二○○九年八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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